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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以往的理论和实践当中，似乎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那就是大家井水不犯河水，私法不进公法的
门，公法不越私法的界。
在这种传统理念的束缚下，很难形成学科间的交流与对话，更多的是以某一学科的“惯性思维”强加
到学科交叉的问题之中。
物权法颁布后，我们开始思考如何在公法的语境下合理而准确地适用私法。
物权法不单纯是民事法律关系裁判的基本准则，在行政诉讼领域，它也将成为法律共同体以及社会各
界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和裁判依据。
那么，我们在研究不动产登记的司法审查问题上，就不会单纯地局限于行政法的领域，而要充分地借
鉴和思考物权法的理论精髓，以此来寻找不动产登记司法审查标准的最佳方案。
对于不动产登记审查模式的问题，从我国不动产登记的实际状况和法治状态来看，简单地把物权法规
定的不动产登记的审查方式定位于形式审或者是实质审都是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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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期以来，不动产登记的司法审查已经成为困扰行政审判实践的一大难题，其核心的问题就在于审查
的标准难于把握。
     本书作者在搜集了国内大量的相关案例（包括文中引用的）进行比对分析，就如何在现行的法治框
架下建立科学合理的审查标准、审理好每一起不动产登记行政案件展开了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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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旭军，男，36岁，蒙古族，内蒙古呼伦贝尔人，英国伦敦大学国际比较法硕士，中国政法大学行政
法学博士(在读)。
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二级法官，国家法官学院内蒙古分院兼职教师。
2006年至2007年经最高人民法院遴选公派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MA学位。
同期赴法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等国访问学习，并被派往英国皇家高等法院直接参与案件审判工
作。
其问还受到现任国际法院院长罗莎琳·希金斯、前任国际法院院长史久镛以及现任英国司法大臣杰克
·斯特劳的亲切接见。
 
    主要学术成果：2002年《论我国行政诉讼程序正义的立法完善》获全国法院第十四届学术研讨会=等
奖；2005年《论我国权利质押制度的困惑与完善》获全国法院第十五届学术研讨会二等奖；2005年《
关于诱导性犯罪的分析与思考》获内蒙古全区法院学术研讨会一等奖；2004年《执行中若干物权问题
的探讨》获内蒙古全区法院学术研讨会=等奖；2004年《现代司法理念框架下的行政审判监督制度重
构》获全国法院第十六届学术研讨会三等奖；2005年《行政执法法律制度的整合与完善研究》获内蒙
古法学会科研成果一等奖；2006年《和谐：穿行于WTO野下的司法审查新境界》获全国法院第十八届
学术研讨会三等奖；2007年《此较法视野下论公私物权在拆迁行政案件中之博弈》，《国家赔偿直接
损失的重新定位与改造》两篇文章分获全国法院第十九届学术研讨会二、三等奖，并有五十余篇论文
发表于省级和国家级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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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妻，婚后共同出资购买了一套房屋，并在房管部门明确登记为夫妻共有。
后因夫妻二人感情不和，丈夫甲趁妻子乙外出学习之机未经乙同意私自将房屋卖给丙，并到房管部门
办理了过户手续。
之后立即向乙提出离婚，在分家析产时，乙方知甲已经将房屋出卖给丙，只是尚未交付占有。
乙于是将房管局告上法庭，认为房管局在未经其共有人同意的情况下，将房屋过户给丙的行为违法，
并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丙的房产证。
在审理过程中，有的法官认为，不应撤销丙的房产证，因为丙在此案中是善意第三人，其信赖利益应
受到法律保护；也有的法官认为，应当撤销丙的房产证，因为房管局在办理过户登记时，没有审查房
屋共有人乙的意思表示，故其登记行为违法，应予撤销。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但还有两点补充：其一，本案中丙是否属于善意值得考虑，因为丙在交易中应
当知道该房屋系夫妻共有（房产证上已经注明），而未取得乙的同意就与甲进行交易，其善意程度大
打折扣；其二，作为办理过户登记的房管局更应该知道该交易标的物为夫妻共同财产，在没有得到共
有人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将房屋过户给丙本身就是没有平等地对待共有人的合法物权利益，因此其过
户行为违法，应予撤销。
第二，各类物权的保护都要平等化。
这是物权利益本身的平等性所决定的。
尽管每个利益的主体在范围和程度上可能是不同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利益不具有平等性。
从理论上讲，财产关系是最主要的经济关系，各种财产权是这种财产关系在法律上的体现，属于上层
建筑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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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我的学术之路上，似乎太多的感动和感悟⋯⋯牛顿说过一句话，“之所以我成功，是因为我站在了
巨人的肩膀上”。
这句话说得太精彩了⋯⋯弹指一挥间，蓦然回首，我在学海里已遨游了无数个斗转星移，留下无尽的
思索和法律的畅想，也似乎用取得的点滴收获在谱写着自己无悔的青春。
岁月如果是一个轮回，我又宁愿时光倒流，因为我还有那么的无知和愚钝，还有那么多值得去探索的
真谛向应松年教授、马怀德教授、刘善春教授等众多恩师去学习，因为这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的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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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不动产登记司法审查》编辑推荐：弘一大师说：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
故学问虽无涯，而做人则不可失涵养。
涵养则以谦下、柔和、诚挚为上。
吾生有涯而学无涯，仍将以有涯之生求无涯之学。
这正如卢梭所言：只要我去学习，就是为了认识自己，而不是为了教育别人；在教别人之前，首先要
充分认识自己。
正所谓：学不可以已。
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我们常说：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
目标。
这才是：山不辞土，故能成其高；海不辞水，故能成其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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